
       桃園市公有建物供需調配計畫作業流程(流程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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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一級機關：負責審核轄下各機關學校、區公所提報之公有建物及土地使用供需資料，並協助其清理可供利用公有建物不動產與利

用計畫之執行。 

註2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配合財政局辦理專案檢核業務，依公有建物及土地之屬性或使用用途，協助共同審查之一級機關(例如民政局

主管市民活動中心、教育局主管校舍等)。 

 

 
結束 

不予調配及不得提

報購置及興建計畫 

無 
有無提報需求 

有 

財政局 

 
建置供需資料庫 

一級機關、財政局 
一級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(註 1、2) 

 

彙整並審核可釋出之供給

資料，送交財政局列管 

 

進行需求審查、排列 

優先順序及分年期程， 

送交財政局列管 

檢核小組 各機關、學校、區公所 

不定期查核，要求

機關學校釋出 

可供利用之空間 

每年 3 月及 9 月配合 

財政局調查，提報現有餘裕

空間及未來 4 年可能釋出

之供給(含捐贈之公益設施) 

每年 3 月及 9 月配合財政局 

調查，通盤考量未來 4 年公用

需求(含承租、價購及興建) 

接流程 B「審查項目一」 

各機關、學校、區公所 


